
 

郑州大学学生勤工助学活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依据教育部、财政部《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管

理办法》（教财〔2007〕7 号）、河南教育厅、河南省财政厅《关

于进一步加强我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意见》（教资

助〔2012〕763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勤工助学是指学生在学校的组织下利用课余时

间，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合法报酬，用于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

的社会实践活动。勤工助学是学校学生资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有效途径。 

第三条  勤工助学应优先安排贫困学生，使家庭困难学生

通过劳动获得一定经济收入，缓解经济困难，帮助他们自立自

强。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校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 

第二章  机构设置和职责 

第五条  学校成立“郑州大学勤工助学科”（以下简称勤工

助学科）。勤工助学科设在学生处，全面负责学生勤工助学管

理工作。学校应为勤工助学科提供必要的办公场地和相关设备，

建立勤工助学基地。 

第六条  院（系）明确专人负责勤工助学工作，配合勤工

助学科，积极开展勤工助学活动。 



第七条  勤工助学科工作职责： 

（一）全面负责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工作，规划、指导、协

调、服务全校勤工助学活动； 

（二）制定勤工助学活动计划，建立、保管学生勤工助学

档案； 

（三）整合校内资源，设立、开发、审批勤工助学岗位，

吸纳学生参加实验室、校办产业、教室卫生、后勤服务、校园

秩序维护、公益劳动等方面的工作； 

（四）受理用人单位使用勤工助学学生的申请，审批用人

部门的用工计划； 

（五）制定校内勤工助学报酬发放标准，发放勤工助学酬

金； 

（六）负责勤工助学专项经费的管理和使用； 

（七）规范勤工助学科成员工作行为和职业操守，建立健

全勤工助学岗位考核办法和激励机制； 

（八）组织开展学生勤工助学岗位前培训和安全教育，保

障参加校内勤工助学学生的合法权益； 

第三章  基金来源和用途 

第八条  勤工助学经费来源主要有： 

（一）国家、学校专项拨付的勤工助学基金。 

（二）勤工助学科通过多种渠道筹集的社会资金。 

第九条  勤工助学基金主要用于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

的劳动报酬，也可用于学生基本技能的培训、劳动工具、办公



用品和必要的管理费用支出。 

第四章  组织和管理 

第十条  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须由本人提交申请，经

院（系）签注意见，报勤工助学科审核批准。 

第十一条  校内用人单位使用勤工助学学生，事先须向勤

工助学科申报、填写《郑州大学勤工助学登记表》，经批准后

方可使用。 

第十二条  一切勤工助学活动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社会功德以及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必须确保不影响学生正常

的教学、生活秩序和校园管理，不能影响学生自身的学习。 

第十三条  学生从事勤工助学活动，应在节假日和课余时

间进行，不得以缺课、旷课方式参加勤工助学活动，每周参加

勤工助学的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8 个小时。 

第十四条  校内开展勤工助学的部门可从自身的管理费

用或其他的收入中，按有关规定支付学生的劳动报酬，经费不

足的部分由勤工助学科从勤工助学基金中予以解决。 

第十五条  勤工助学科要加强对用人单位使用学生的过

程进行监督，采取严格审查资格、签订劳动协议等措施，确保

学生在勤工助学过程中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禁止学生参加易

对人体造成伤害和威胁的工作以及其他不适合学生承担的工

作。 

第十六条  学生在参加勤工助学活动时，应当购买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 



第十七条  学生未经勤工助学科批准，组织或参加勤工助

学活动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不良后果，均由本人承担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学校对在勤工助学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

个人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